民事案件起诉指南
一、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应当提交起诉状、原告主体资格证明、起诉证据等材料。委托代理人代理原告提起民事诉讼的，还应提交委托代理资格证明。
    二、当事人应提交由本人签名或盖章的起诉状正本一份，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书写起诉状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起诉，由人民法院记入笔录，向原告宣读；原告确认无误后，应当签名或者盖章。
    三、起诉状和口头起诉笔录，应当记明下列事项：
　　（一）原告的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职业、工作单位、住所、联系方式，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联系方式；
　　（二）被告的姓名、性别、工作单位、住所等信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等信息；
　　（三）诉讼请求和所根据的事实与理由；
　　（四）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住所。
    四、原告为自然人的，应提交身份证明材料复印件；原告为法人或个体工商户的，应提交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其他组织应提交证明其有效成立的法律文件复印件。法人应提交年检证明，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应提交职务证明原件、身份证明复印件。
    五、法定代理人与指定代理人应提交本人的身份证明材料复印件以及其与原告关系的证明材料复印件。
委托代理人应提交身份证明材料复印件、授权明确的授权委托书、律师事务所或受托人接受委托的证明、函件(以下简称授权委托手续)
    六、下列案件，原告应当附有相应的起诉证据：
（一）劳动争议案件、人事争议案件，应当提交劳动争议、人事争议机构作出的文书，必要时，还应提供证明文书送达时间的证据材料；
（二）投资人提起虚假陈述引发的证券民事赔偿案件，应提交有关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公告，或者人民法院生效的刑事裁判文书;进行交易的凭证、投资损失等证据材料；
（三）提起股东代表诉讼，应当提交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52条规定的起诉条件的证据材料；
（四）选民资格案件，应当提交选举委员会对选民资格的申诉所作的处理决定；
（五）利害关系人申请宣告公民失踪、死亡，应当提交公安机关或者其他有关机关关于该公民下落不明的书面证明。
申请宣告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不满两年的公民死亡的，应当提交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的书面证明；
（六）依据管辖协议提起诉讼的，应当提交当事人选择管辖法院的书面协议；
（七）其它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对起诉证据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七、第三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提起撤销之诉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出，并应当提供存在下列情形的证据材料：
（一）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
（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错误；
（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
八、申请实现担保物权，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请书。申请书应当记明申请人、被申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具体的请求和事实、理由；
（二）证明担保物权存在的材料，包括主合同、担保合同、抵押登记证明或者他项权利证书，权利质权的权利凭证或者质权出质登记证明等；
（三）证明实现担保物权条件成就的材料；
（四）担保财产现状的说明；
（五）人民法院认为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
九、原告申请缓交、减交、免交诉讼费用，应提交书面申请及符合规定的证明材料。

